
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3月31日起實施。原基
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及其修正案不再施行。

香港特別行政區隨即以本地立法方式落實全國人大
及其常委會的上述決定和對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
訂。特別行政區政府提出了涵蓋8項主體法例和24項附屬
法例的有關本地法律修訂法案。2021年5月27日，香港特
別行政區立法會通過《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
訂）條例》，標誌着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工
作順利完成。

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體現了以下五項重要
原則：第一，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嚴格依
照憲法、基本法和全國人大的有關決定，堅決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堅決反對外來干涉，維護香港
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第二，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
手中，切實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權益。第三，堅持依法治
港，堅決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堅決維護
法治權威，任何違反法律、破壞法治的行為都必須依法
予以追究。第四，增強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的代表性，
擴大香港社會均衡有序的政治參與，維護香港社會整體
利益和根本利益。第五，強化行政和立法之間的有效配
合，提高治理效能，減少政治爭拗和內耗。

這次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主要有三個方面
內容。

第一，重新構建選舉委員會，擴大規模、增加界
別、優化分組、完善職能。一是選舉委員會的規模由原
來的1200人擴大到1500人，組成由原來的四大界別擴大
為五大界別，每個界別300人。增加了第五界別 「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和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
成員的代表界」。選舉委員會每屆任期五年，委員必須
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二是明確規定了選舉委
員會五大界別共40個界別分組的劃分、名額分配以及產
生方式，調整優化了有關界別分組。選舉委員會委員的
產生繼續沿用原來的三種方式，即當然委員、由提名產
生的委員和由選舉產生的委員。三是完善和擴大了選舉
委員會的職能，保留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行政長官人選
的職能，恢復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部分立法會議員的職
能，增加選舉委員會參與提名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職
能。重新構建的選舉委員會覆蓋面更廣、代表性更強，
社會各界參與更加均衡，更能體現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
和根本利益，更加符合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化、多元化、
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也更加符合香港特別
行政區作為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的憲制
地位和實際情況。

第二，規定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基本

保留原來的行政長官選舉制度，在提名機制等方面有所
調整，以確保行政長官必須由中央政府信任的、堅定的
愛國者擔任。重點改革立法會選舉制度，更好地平衡香
港社會的整體利益、界別利益和地區利益。立法會議員
人數由70席增加至90席；由選舉委員會選舉、功能界別
選舉和分區直接選舉分別產生40名、30名和20名議員；
同時對立法會選舉的提名、選民資格、選舉方式等作出
了具體規定。

第三，完善候選人資格審查制度。設立候選人資格
審查委員會，對參加選舉委員會選舉、行政長官選舉和
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進行資格審查，確保 「愛國者治
港」原則的全面落實，堅決把反中亂港勢力排除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之外。

2021年9月19日，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完善選舉制度
之後舉行的首場重大選舉，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委員會
選舉成功舉行。2021年12月19日，第七屆立法會選舉舉
行，選舉過程公開、公平、公正、安全、廉潔，充分展
現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民主實踐的新氣象。

實踐表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新的民主選舉制度具有
鮮明的特點和優越性。第一，具有廣泛代表性。新選舉
制度吸引了眾多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士參選， 「五光十
色」、多元多樣前所未有，既有商界、學界、專業界精
英，又有來自社會基層的勞工、職員、中小企業經營者
代表；既有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又有從內地和台灣到香
港生活工作的居民、加入中國籍的外國居民；既有經驗
豐富的資深參政者，又有充滿活力和創新精神的新一代
年輕人。居住公屋和 「房」的人士、巴士車長、註冊
電工等成為立法會選舉候選人，這在香港的過去是根本
不可能的。

第二，具有政治包容性。選舉不是 「單聲道」，立
法會選舉候選人來自不同政治團體、政治派別，代表不
同的政治光譜，持有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抱負。多名持有
不同政見和主張的人士，都獲得提名參選，體現了新選
舉制度的最大開放包容。在愛國愛港旗幟下，新選舉制
度最大程度拉長了包容多樣的半徑，畫出了 「一國兩
制」實踐行穩致遠、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香港同胞奔向
美好生活這個符合香港根本利益的最大同心圓。

第三，具有均衡參與性。新的選舉制度將立法會議
席分為三大板塊，組成結構得到優化，各階層、各界
別、各方面均有代表參與立法機關，從而確保了政治參
與的均衡度，兼顧了香港社會各階層和各界別的不同利
益，特別是在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同時，更好地代表
了香港的整體利益，保護了各界別利益和地區利益，更
能全面反映民意，更加符合香港實際。

第四，具有公平競爭性。這次立法會選舉，全部90
個席位都有競爭，沒有任何人自動當選。這是香港回歸

以來從未有過的。新選舉制度使得競選活動更加理性、
公平、有序，更加注重民生和發展議題，更加注重參選
人的能力和素質展示。所有候選人在同一個平台上競
爭，通過比專長、比政綱、比理念、比擔當、比貢獻等
方式，積極爭取選民支持。香港過去很長一段時期，盲
目從形式上追求西方式民主，實際上帶給香港的並不是
真正的民主，而是分化惡鬥、社會失序、經濟失衡、管
治失效，香港居民並沒有真正享受到原汁原味的民主。
新選舉制度使選舉回歸良性、理性、平等、乾淨競爭，
真正體現選舉的本意，真正為香港人謀實惠、謀福祉。

顯而易見，完善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全
面準確貫徹了 「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符合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既堅持 「一國」原則，又尊重
「兩制」差異；既充分體現 「愛國者治港」原則要求，

修補了選舉制度存在的漏洞和缺陷，又做到了包容開
放；既保證廣泛參與，又體現均衡參與；既發展選舉民
主，又加強協商民主；既維護了政權安全，又有利於提
高治理效能；既有利於促進良政善治，又有利於維護和
實現香港廣大居民的民主權利。這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民
主制度的優化提升和與時俱進，並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民
主的長遠健康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為實現 「雙普
選」目標創造了有利條件。

根據中國憲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國家的根本政
治制度。全國人大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常委
會是其常設機關，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
權、重大事項決定權、重大人事權和監督權。全國人大
常委會還擁有憲法和法律的解釋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為貫徹實施 「一國兩制」方針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自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批准
《中英聯合聲明》、起草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處理過渡期各種複雜政治法
律問題以及解決回歸後香港 「一國兩制」實踐出現的各
種新問題、新挑戰過程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特
別是2019年香港發生 「修例風波」以後，全國人大及其
常委會履行憲制責任，及時作出一系列重要決定，制定
香港國安法，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完善香港特
別行政區選舉制度，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止暴制亂、由亂
到治，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民主發展重回正軌，對全面準
確貫徹執行 「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發揮了重要作
用。

中央政府為發展和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民主制度所
付出的各種努力，都是為了 「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
遠，為了讓全體香港居民更好地行使民主權利，為了香
港長期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中央政府永遠是香港特別
行政區民主發展堅定的主導者、支持者和推動者，是全
體香港居民根本利益的守護者。

「一國兩制」不僅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的最
佳方案，也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
度，並且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民主發展的根本保障。經過
二十多年的探索實踐，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在
「一國兩制」下發展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制

度，認識更深刻，方向更明確，思路更清晰，信
心更堅定，步伐更穩健。

（一） 「一國兩制」 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民主
發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中國共產黨是 「一國兩制」方針和事業的創立者、
領導者。 「一國兩制」作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長期
堅持的一項基本政策，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直

被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和重要會議所確
認，並被載入所有重要文件、文獻當中，還被
鄭重載入中國憲法，並通過香港基本法予以制
度化、法律化。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就香港問
題所通過的一系列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

本法的解釋，也都堅定不移並全面準確貫徹執行

了 「一國兩制」方針。
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屆

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
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
史經驗的決議》，把 「一國兩
制」事業作為黨百年奮鬥重大
成就和歷史經驗的重要組成部
分。這是中國共產黨關於重大歷
史問題的決議首次載入港澳問題和

六、香港特別行政區民主發展前景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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